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科研奖励及资助办法
（试行）

第一条  总则
1、为促进土木与交通学院科研工作的发展，鼓励我院教职工积极争取重大科研项目，努力获得高水平科研成果，提高学院整体科研水平和学术水平，支持起步阶段的科研项目，促进科研活动的开展，制订本办法。
2、学院设立下列科研奖励：获奖成果奖、科研项目奖、论文奖、知识产权奖、著作奖。
3、学院实行下列科研工作鼓励办法：科研启动基金、科技奖励申报鼓励办法。
  4、土木与交通学院科技奖励范围为土木与交通学院在职人员，奖项的成果由学院组织审定，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等事宜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最后的奖励以及鼓励事项由土木与交通学院审批。

第二条  获奖科研成果奖 
为了鼓励争取科研成果申报各级科技奖励，所获得的成果奖，学院给予表一奖励。

表一                        科研成果奖励                           单位：元
	国家最高科学进步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 / 国家技术发明奖 / 国家科技进步奖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
	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
	二等
	一等
	二等
	特等（突出贡献）
	一等
	二等
	三等

	100万
	50万
	20万
	8万
	5万
	10万
	5万
	3万
	1万


注1：以我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科研成果，按上述奖金的全额予以奖励；以我院为第二完成单位的获奖科研成果，按上述标准的1/2予以奖励；以我院为第三完成单位的获奖科研成果，按上述标准的1/3予以奖励；其余依此类推。
注2：若一项成果同时满足上述若干条件，则只按最高额度进行奖励，不重复计算。获得更高层次奖励时，补发最高额度与已发额度的差额。

第3条 科研项目奖
我院在职职工，作为项目主持人在一年内的科研经费从校外单位直接通过校科技处（注：即不通过校内其它部门周转）进入学校财务，且全额提留学院管理费的科研项目的经费。学院给予表二奖励：
表二                         科研项目奖励                          单位：元
	一年之内实际到校的国家级单个科研项目的经费超过80万元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优青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不受此处的经费额限制）
	一年之内实际到校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经费总数超过160万元
	五年内为企业创造的新增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重大横向科研项目（效益证明由应用方出具，含有纳税票据，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3000
	3000
	3000


注1：国家级科研项目主要指国家高技术计划（863）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防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设立的科技专项（单项经费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所述项目含作为合作单位（有单位署名）参与的项目。
注2：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指省科学技术厅或国家各部委科学技术司下达的各类纵向科研项目。
注3：若一年之内实际到校的科研经费总数同时满足上述若干条件，则只按最高额度进行奖励，不重复计算。

第4条 科研论文奖
凡标明以我校为第一作者所列单位正式发表的论文，并符合下列条件的，按表三奖励。 

表三                       科研论文奖励                            单位：元
	在Nature、Science发表
	SCI、SCIE收录论文
	EI收录论文
（会议论文、华工学报及只收录摘要的论文除外）

	15万元
	2000
	500


注1：研究生（包括在读研究生和已毕业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第二作者的，该导师视为第一作者，论文中所填写的第一单位必须为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注2：索引论文以该年度科技处核准公布的为准。
注3：若一篇论文同时满足上述条件，则只按最高额度进行奖励，不重复计算。

第五条 知识产权奖
凡我校的职务专利获国家级专利奖、职务专利获授权，按表四额度给予奖励。
表四                         专利奖励                             单位：元
	中国专利金奖
	中国专利优秀奖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外观专利
	软件著作
	集成电路设计专有权
	涉外专利

	5万
	3万
	3000
	1000
	500
	500
	5000


注：上述只奖励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专利。

第六条  著作奖（学校不奖励）
为了鼓励教职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设立该奖项。具体奖金按表五计算。

表五         专著奖励                            单位：元
	本院在职人员排名
	国外出版社
（外文书）
	国家级
出版社
	国内其他
出版社

	1
	20000
	18000
	5000


注1：作者排序以专著封面上的排序为准。
注2：国家级出版社主要指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七条  科研启动基金
为了促进我院的基础理论研究，强化学术研究气氛，鼓励中青年教师的学术研究，促进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每年从科研管理费中划出一定额度的经费设立“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 ，具体办法及实施细则见“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实施办法” 。

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             单位：元
	项目数
	基金额度

	10
	5000



第八条  上述经费以报帐形式支付。




                                                   土木与交通学院
                                        二Ｏ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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